附件2

适用简易程序的建设项目种类

根据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的建设性质、地点、规模、危险程度、工艺路线复杂程度、安全设施设计情况和安全条件审查情况，确定以下规模较小、危险程度较低、工艺路线简单的建设项目可以适用安全审查简易程序：
1 总投资3000万元及以下（改、扩建项目1000万元及以下）且采用物理混合分离等方法（不含化学反应）生产危险化学品（不含剧毒化学品，下同）的建设项目以及伴有危险化学品产生的化工建设项目

1.1 农药加工；

1.2 涂料（油漆）、油墨、胶粘剂、气雾剂生产；

1.3 成品油（汽油、柴油等）、燃料油调配，溶剂油加工；

1.4 水处理剂、助焊剂、稀释剂、清洗剂（包括除油剂、除锈剂等）、显影液、启动液、磷化液等助剂生产；

1.5 化学试剂和高纯物生产；

1.6 轻烃回收，尾气回收，溶剂回收；

1.7 低浓度烧碱蒸发制片碱；

1.8 铝粉浆的生产（不含铝粉）；

1.9 硫磺块（粉）的生产（不含不溶性硫磺）；

1.10 酒精生产（不含食用酒精）；

1.11 气体分离（包括空气分离，PSA气体提纯等）。

2 总投资1000万元及以下（改、扩建项目500万元及以下）且化学反应条件较为温和、不涉及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的生产危险化学品（不含剧毒化学品，下同）的建设项目以及伴有危险化学品产生的化工建设项目

2.1 无机盐生产；

2.2 无机颜料生产；

2.3 硫磺回收；

2.4 醋酸盐生产；

2.5 草酸生产；

2.6 多聚甲醛生产；

2.7 在役装置（设施）基本不变，通过调整工艺路线或者工艺参数新增产品、提高产品质量、提高生产能力的。

3 储存危险化学品（不含剧毒化学品，下同）的建设项目

3.1 加油站；

3.2 装置储罐（组），同一罐组内增加或者改造储罐；

3.2 总容量小于10000m3的石油库；

3.3 不包含甲、乙类物质且丙类折合甲、乙类液体总容量小于10000m3（液化烃总容量小于1000m3），或者甲、乙类气体总容量小于50000m3（标准状态体积）的危险化学品罐区；

3.4 总面积小于9000m2的危险化学品仓库（堆场）。

〔折算方法：5m3丙类液体折算1m3甲、乙类液体；同时储存液体、液化气体、气体或者包含仓库（堆场）时，每类物质的储存量与其最大规定量的比值之和应当小于1〕


